响应人样品
响应人在提交响应人文件时，要一并提供能够反映其生产制作工艺的样品，费用由响应人负责，按以下要求提供样品：
1.实物样品是技术部分评审的依据。
2.响应人样服内包装及衣物标识必须保留耐久标识，耐久标识必须清楚、清晰，标识内容包括号型/纤维成分/洗涤/可机洗说明标志；但样服的外包装须注明工作服类型（单独封装，各样板贴上小标签）。响应人样服将作为验收依据。
3.样服包装要求：所有样服打上厂牌；中标样服将由采购人封存，作为验货的质量标准。
4.所有实物样服须封装在立体纸箱内，纸箱包装外需注明项目名称、招标编号及响应人名称，服装挂袋须注明工作服类型。若未注明信息或信息识别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响应人单位，其结果均由响应人自行负责。
5.无论招标结果如何，响应人的样板的所有权归揭阳潮汕机场公司所有，未成交的响应人可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天内到采购公司领回样板，逾期未领，则由采购公司代为处理。采购人及采购机构对响应人所递交样板的包装污损等不负任何责任。
6.没有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交服装样板的响应人将被拒绝。
★7.响应人时响应人必须提供丝巾领连衣裙样服1件（尺码L），样服按照本采购文件的设计与技术要求制作并在开标时提供。
